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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2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

草。

本文件是 T/STACAES 039《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》的第2部分。T/STACAES 03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：

——第1部分：总体要求。

——第3部分：公共设施保洁。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
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上海东飞环境工程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万杰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酷发环

境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晋宇环境服务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何文远，林涛，杜君敏，谈震，翟杰，代庆梅，杨茜，孙健、张亦俊、沈立，

俞天翼，桂东平，吴文强，丁冬华。

本文件首批承诺执行单位：上海东飞环境工程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万杰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、上

海酷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晋宇环境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东道园川环综合养护有限公司、上海汉诚

环境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弘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宏慧物业保洁有限公司、上海辰揽环境工程服务

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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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随着国家快速发展，新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和发展，成为国家城市和乡村振兴战略中非常关键和实

质的一环，成为新农村建设现代化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。

政府和公众起来越重视和关注新农村建设，公众各类宜居、娱乐等需求给新农村公共服务提出了更

新、更高的要求。加强建设以新农村为主体的公共服务体系，是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，搞

好新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及运行管理，也是城市管理及城市服务行业及企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。

T/STACAES 039《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》旨在确立适用于新农村公共服务的规范，拟由四个部分构成。

——第1部分：总体要求。目的是明确新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要求以及服务提供商要求等。

——第2部分：水陆环境卫生保洁。目的是规范水陆环境卫生保洁的服务要求以及服务评价等。

——第3部分：公共设施保洁。目的是明确公共设施分类、服务内容及要求、服务规范要求等。

——第4部分：绿化养护。目的是规范绿化养护服务的要求、内容和服务评价等。

本文件制定参考GB/T 19001《质量管理体系—要求》标准。

依据目前新农村服务提供情况，起草组先组织制定系列标准的第1～第4部分，随着新农村服务状态

的变化以及国家对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变化，依据业务拓展情况，起草组将再组织制定系列标准的其他部

分标准，诸如长者关爱服务、法律服务、文化和娱乐服务、物业服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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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:水陆环境卫生保洁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新农村公共服务中水陆环境卫生保洁的服务内容、作业要求、质量要求、服务保障及

评价和改进。

本文件适用于新农村公共服务中水陆环境卫生保洁的服务提供。

注 1：水陆环境特指水域环境与陆地环境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039 顾客满意测评通则

GB/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

CJJ/T 174 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

DB31/T 524 道路和公共广场清洁质量与作业要求

DB31/T 525 公共厕所清洁质量与作业要求

T/STACAES 003 水域日常保洁服务作业规范

T/STACAES 039.1 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：总体要求

T/STACAES 039.3 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 第 3 部分：公共设施保洁

3 术语和定义

DB31/T 524、T/STACAES 003、T/STACAES 039.1、T/STACAES 039.3等界定的术语和定义，以及以

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重点水域 key waters

政府规定的对生态环境保护、水资源管理和公众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水域。

4 服务内容

4.1 新农村公共服务的水陆环境卫生保洁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镇村级道路、广场和绿地保洁；

——公共水域保洁；

——公厕保洁；

——垃圾收运。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
T/STACAES 039.2-2025

2

5 作业要求

5.1 道路、广场和绿地保洁

5.1.1 道路、广场和绿地保洁范围包括车行道、人行道、绿地等，涵盖路面、路肩、雨水口等区域。

5.1.2 每日对道路、广场和绿地进行全面保洁作业，宜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巡回保洁，清扫和捡拾不少

于 1 次，其余时段进行捡拾作业。

5.1.3 车行道采用机械作业，狭窄街巷、人行道采用人机结合或人工清扫作业。

5.1.4 废物箱一天收运两次，擦洗外表面 1 天 1 次。

5.1.5 道路、广场附属设施保洁依据 T/STACAES 039.3 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5.1.6 遇台风、低温（4
0
C 以下）等极端气候，严禁冲洗作业。

5.2 公共水域保洁

5.2.1 组织应依据河湖长制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建立和完善公共水域保洁服务方案。

5.2.2 组织应对保洁服务区域内的河道，每天巡视作业不少于 1 次，及时打捞水面漂浮物，保持河堤、

护坡整洁。

5.2.3 组织应将打捞、收集的垃圾及时收运至指定区域，分类存放及处置。

5.2.4 组织应确保作业船舶性能良好，应对作业后的船舶等保洁设备进行清洁保养。

5.3 公厕保洁

5.3.1 公厕保洁分为巡回保洁和专人保洁，确保公厕全时段整洁、明亮和良好通风。

5.3.2 巡回保洁每天不少于两次，重点处理污渍、垃圾、异味等问题。

5.3.3 专人保洁应确保每天作业时间内，保洁人员在岗、在位，覆盖公厕内所有清洁项目。

5.3.4 组织应依据 DB31/T 525 规定的公厕等级，确定是否放置厕纸、洗手液（皂）、便民服务等用品，

用品放置到位、及时补充和更换。

5.3.5 组织应定期检查便器、冲水、照明、通风等设施，发现故障及时报修处理。

5.3.6 组织应使用消毒剂，每天对门窗、内墙、地面、蹲位、便池、镜面、洗手台、扶手、适老适幼

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工具间等进行消毒。

5.4 垃圾收运

5.4.1 组织应依据 GB/T 19095 相关要求进行垃圾分类收运，确保垃圾日产日清。

5.4.2 生活垃圾应定时清运，运输车辆应密闭、无跑冒滴漏，确保运输设备和场地清洁。

5.4.3 组织应定时收集水域沿岸及河面垃圾，并投放到规定地方。

5.4.4 装修垃圾、废旧家具、家用电器、电池等垃圾应集中收集存放、定期转运，并采取降尘、防噪

声、防异味措施。

5.4.5 秸秆垃圾应集中收集存放，由清运公司送至处置末端，做好清运记录，建立进出堆点台账。

5.4.6 垃圾收运完成后应清理现场，确保车离地净,无遗留垃圾。

5.4.7 垃圾厢房内应依据政府规定的四种分类配置垃圾桶、收运车辆等，其标识、颜色等应符合 GB/T

19095 的要求。

6 质量要求

6.1 水陆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质量应符合表 1 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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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宜符合 DB31/T 524-2022 表 2、表 3、表 4相关等级区域要求。

表 1 服务质量要求

序号 服务内容 质量要求

1

道路、广场

和陆地保洁

道路、广场 道路、广场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路面净、边角净、路肩净；

——雨水沟无杂物、无积水等；

——无明显杂物、堆积物、无动物尸体和粪便、无积水等。

2 垃圾桶、废物箱 垃圾箱和废物箱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无满溢、无异味、无污迹、无蚊蝇滋生、无污水；

——无影响观感的污迹。

——废物箱箱门、箱体等整洁无缺损、内壁整洁、标识清晰、配置垃

圾袋方便投放，箱内垃圾积存不超过投放口，箱周围地面整洁。

——垃圾桶内外干净、标识清晰、无满溢，每周至少消毒一次；

3 垃圾箱房 垃圾箱房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地面无垃圾、无污水、无异味、保持干燥；

——墙面无污渍、无涂鸦、保持整洁；

——垃圾桶内外干净、标识清晰、无满溢，无残留垃圾、每周至少消

毒一次；

——排水沟畅通、无堵塞、无异味。

4 绿地（绿化带） 绿地（绿化带）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整洁、干净、无异味；

——无杂物、无明显垃圾；

——无枯枝落叶、杂物、可燃物等。

——水体无污染物

5 垃圾分类收集区（点）

、

垃圾分类收集区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整洁、干净、无异味；

——垃圾箱外侧表面光洁、标识清晰、无灰尘；

——垃圾箱内侧干净、无残留物、无异味、无满溢；

——地面整洁，无杂物堆放、无散落垃圾、无污水、无污迹、无异味

等。

6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整洁、干净、无异味；

——垃圾堆放有序；

——收运禁止噪音扰民、规范作业。

7 公共水域保洁 公共水域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河道水流畅通，无明显漂浮垃圾、无有害浮游植物；

——喷泉水质不浑浊、无明显沉淀物和漂浮物；

——沟渠堰塘等水质无异味、无杂物、无漂浮异物。

8 公厕保洁 公厕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空气清新、无异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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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座厕内、小便池内干净、无异味、无污迹、无水渍、无垃圾、无

积水；

——洁具表面光洁、明亮，内外侧无水锈、无皂迹、无污渍、无毛发、

无异味；

——镜子明净、无水渍、无擦痕、镜框边缘无灰尘；

——废物箱（桶）表面无污迹、无灰尘、无异味；

——外露水管连接处无碱性污垢，管道表面光亮、无灰尘等。

9 垃圾收运 垃圾收运的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分类收运垃圾，避免混装混运；

——收运车辆内外清洁，无垃圾残留、无异味；

——车辆运行正常，无滴漏、无异味扩散、无抛洒现象；

——收运避免噪音扰民、粗暴作业。

7 服务保障

7.1 基本要求

7.1.1 组织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提供有效的水陆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能力。

7.1.1 组织应建立与作业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，明确工作流程和标准，确保服务质量。

7.1.2 组织应识别、形成和保留证明服务提供、服务监督、服务改进等有效实施的记录。

7.1.3 组织宜应用新能源设备，建立信息化管理机制。必要时，建立但不限于以下系统：

——人员定位和调度管理系统；

——车辆作业状态实时监控系统；

——垃圾清运监控系统；

——服务投诉处理系统等。

7.1.4 组织宜建立追溯制度，对水陆环境卫生保洁服务重点运行过程实施有效追溯。

7.2 人员要求

7.2.1 服务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并合格，掌握与水陆环境卫生保洁服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

7.2.2 服务人员应配备必需的劳动保护和安全警示用品、用具和标识标牌，并在需要的作业场所配戴。

7.2.1 服务人员应依据 CJJ/T174-2013 第 5 章的安全作业护要求，对重点水域进行保洁。

7.3 设施设备

7.3.1 组织应配备满足作业工艺要求的设施设备，包括清扫车、冲洗车、清洗车、护栏保洁车、垃圾

收运车、巡回捡拾车、人行道机具、保洁打捞船只等设备，以及作业相关的工具用品。

7.3.2 组织应设立作业人员休息场所，包括满足小型车辆及工具放置的场所。

7.3.3 组织应为保洁作业车船等设备建立安全标志，包括安装安全警示灯等。

7.4 应急服务

7.4.1 组织应建立特殊天气应急管理预案，特殊天气时，在确保服务人员安全前提下，实施应急处置。

7.4.2 作业区域出现危险废物时，组织应按国家相关强制要求处置与报备。

7.4.3 重点水域的保洁作业安全应符合 CJJ/T174-2013 第 5 章的相关要求。

7.4.4 当水域出现大面积突发性水生植物等异常情况时，组织应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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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5 应急保洁作业可参照 DB31/T 525-2022 第 8 章的相关要求

7.4.6 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，组织应提高卫生作业要求及频次，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防控。

8 评价与改进

8.1 基本要求

8.1.1 组织应设置服务公示栏以及服务热线等。

8.1.2 组织应采取内部评价、外部评价等方法，对服务提供、服务管理以及服务质量进行动态评价。

8.1.3 服务人员应接受内部评价以及公众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反馈。

8.1.4 组织应定期公开与保洁服务结果、服务质量相关的各种信息。

8.2 考核评价

8.2.1 组织应建立考核评价管理制度，明确内容、方法、频次。

8.2.2 考核宜包含作业班组的日常考核、公司每月考核等，每年定期考核评价次数应不少于 2 次。

8.2.3 组织应针对内部设定的指标、管理部门考核指标等，制定满足第三方（上级或委托第三方监管

方、公众要求）的考核评价表，每年定期考核评价次数应不少于 2 次。

8.2.4 组织应依据附录 A 规定的顾客满意度调查表，定期开展相关层级的服务满意度调查，收集服务

评价信息，每年不少于 1 次。

8.3 满意度评价

8.3.1 组织应根据 GB/T 19039《顾客满意测评通则》要求，制定满意度调查实施方案并开展公众服务

满意度调查，调查范围（顾客数）应依据评价的主题确定，每年不少于一次。

8.4 改进

8.4.1 组织应定期对服务考核、投诉处理、服务满意度等相关信息进行总结分析，并制定落实改进方

案，实现持续改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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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
（资料性）

表A.1顾客满意度调查表

项目名称：

日期：年月

指标 评价

1.服务人员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2.服务响应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3.沟通协调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4.作业方案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5.作业流程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6.设备配置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7.作业安全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8.应急预案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9.服务质量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10.评价改进 不满意□0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10 很满意

您对服务的意见

及建议

填表人所在部门 联系方式

填表人/单位签字

或盖章
填表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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